
申请受理号

四川省医疗广告成品样件表

提交日期： 2025 年 8 月 10 日

医

疗

机

构

情

况

第一名称 成都新津宇滔恒和口腔门诊部

地 址 成都市新津区五津街道兴园三路 6 号 3 栋 1 单元 2 层 5-2 号

机构类别 口腔门诊部 执业许可证登记号 MA639R08951011815D1522

法定代表人（主要负责人） 刘霞 联系电话 18190765588

拟发布媒体类别
□影视 □广播 □报纸 □期刊 □户外

□印刷品 ☑网络 □其它

广告成品样件粘贴处：

（医疗机构盖章） （审查机关盖章）

医疗广告发布法律责任：按照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：第二十条 医疗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发布医

疗广告，县级以上地方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应责令其限期改正，给予警告；情节严重的，

核发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的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可以责令其停业整顿、吊销有关诊疗

科目，直至吊销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.未取得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发布医疗广告的，按非法行

医处罚。

第二十一条 医疗机构篡改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内容发布医疗广告的，省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中

医药管理部门应当撤销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，并在一年内不受理该医疗机构的广告审查申请。

省级卫生行政部门、中医药管理部门撤销《医疗广告审查证明》后，应当自作出行政处理决定之

日起 5个工作日内通知同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当依法予以查处。

注：1、电视、广播广告可以先提交镜头脚本和广播文稿，初审合格后再提交广告成品样件。

2、平面广告提供小样，网络广告提供页面样件。

3、四川省医疗广告成品样件需标注广告审查证明文号的位置、形式。审查证明文号为：川医

广【20XX】第 XXXXXX 号。


